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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 4日下午，一场关于《南海争端：捍

卫主权与国际规则》的研讨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到会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如何应对新一轮的“蓝色

圈地运动”，这是对我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如何履行

国际责任的综合考验。

重叠的海域管辖
2012年 4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对峙使

得南海争端再次引燃。中菲在黄岩岛以及附近水域

将近 40天的对峙，在两国军事、外交、舆论轮番喊话

之后，5月 14日，中国农业部的一纸例行休渔令，才

令争端有所缓和。南海问题再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

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喧闹声中，南海问题非但没有明

晰，反而更为模糊。

黄岩岛领土主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然而，中菲

黄岩岛对峙绝不只是领土主权的问题，还包括小岛

周围的 12海里海域界限的问题。

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李令华看来，南海

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南海存在多方领土之争，还

在于重叠性的海域管辖范围主张。一位国际海洋法

法官曾经这样说：“重叠主张类似于即将发生的事

故。”可见，划出海洋边界对于沿海各国来说，是迫在

眉睫的重大事件。

在海洋法术语里，一国拥有完全主权的“领

海”是指大陆和内水以外一定宽度（通常是 12 海

里，1海里 =1.852公里）的带状水域。为了扩展本国

的海洋管辖范围，一些国家在标示领海起始线的“领

海基线”上大做文章，即利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以下称《公约》）中相关规定的漏洞和含糊，选

择有利于己方的适用标准。

如果陆地上的海岸线相当平坦，确定领海基线

的工作应当不难，人们可以选择海岸的低潮标或高

潮标作为基线。然而，现实中许多海岸线曲折反复，

或者有海湾穿过，或者附近具有岛屿、沙滩和港口设

施等。假如完全依照海岸确定领海基点和基线，那

么，领海的外部边界很可能是锯齿形或无规律的，不

利于实施划界操作。因此，在海岸线极为曲折或紧接

海岸有一系列岛屿的地方，《公约》引入了依据海岸

地理特征的“直线基线法”。

不过，《公约》并未对应用“直线基线”的标准作

出统一划定，各国在实践中“划线”标准区别过大，特

别是东亚沿海国宣布的直线基线趋于过长，有的本

该是正常基线的地方却划出了直线基线，有的一般

方向线大大偏离了海岸，也有的本是大陆国家却划

出了直线群岛基线。诸如此类的做法，违背了《公约》

相关条款的原意，妨害到别国航行、海洋划界等权

益。因此，统一领海基线标准，防止沿海国的过分主

张，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对《公约》原意的理解和近年来各国实践及

法院判例的旁证，海洋法专家普遍认为，一条直线基

线的长度以不超过 24海里为宜。

目前，世界上宣布建立直线基线或颁布立法欲

建立直线基线的沿海国中，有一半以上国家的领海

直线基线过长，或基线走向大大偏离海岸一般方向。

南海面积约 350万平方公里，比渤海、黄海和东海的面积总和大 3倍。南海有着丰富的渔

业和矿物资源，又是交通航行要道。在南海，与我国海洋划界的国家有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这里的岛屿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区域的争议长期存在着。

南海争端：
主权与划界的纠葛

本刊记者 /李云虹

独家报道┃报道┃Report

“南海争端：捍卫主权与国际规则”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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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最长直线基线超过了 50海里，有的

甚至达到 200海里以上。不少海湾封口线超

过规定的 24海里，违背了《公约》精神。有的

直线基线，如在泰国湾内的柬埔寨的一条线

段，居然能与海岸一般方向线偏差达到 70O；

而厄瓜多尔和缅甸的某些直线基线，与海岸

一般方向线偏离的角度也达到 60O。

在一些案例中，开展划界的某些国家反

对对方直线基线系统的某部分，却不反对适

用的整体原则，甚至造成如瑞典和丹麦互相

反对对方一部分划界的情形。

更为荒诞的是，在某些划界案例中，一方

当事国所划的过长的基线却被另一方不加反

对地接受了。而另一种情况是，1992年 6月，

越南在与马来西亚就开发大陆架上的石油资

源确定合作区时，由于越南领海基线与国际

海洋法相违背，其基线在划界中没有起到任

何作用。韩国 1977年沿其海岸划出的一部分

直线基线，与日本划分大陆架北部边界时没

有被运用。

当前，在 150多个沿海国中，已有 80多个

沿海国沿着它们的海岸位置划出了直线基

线，并且有的国家颁布了立法，公布了基线坐

标或海图。据报道，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某些国

家所划的直线基线的许多线段都与国际法不

相符，比如“可容许线段长度”过长。

我国及周边国家的直线基线的长度是：

朝鲜 245海里、越南 161.8海里、中国 121.7海

里、日本 85.2海里、韩国 60.3海里。缅甸划出

的一条穿过莫塔马湾的直线基线，为其获得

了约 1.43万平方海里的海域（相当于丹麦国

土的面积）作为内水，明显损害了国际利益。

李令华认为，重叠边界主张的存在会不

可避免地导致争端的产生，如来自一方的渔

民被另一方的海岸警备队逮捕，或者石油等

能源在重叠主张区域被发现。重叠主张和未

解决的边界同样会削弱经济活动的开展，例

如油气产业的勘探工作。相反，边界的确立会

带来法律的确定性，会促使在过去的“灰色区

域”开始经济活动。比如，油气产业能够发放

开采许可证，而渔业能够得到同样的开发。建

立边界同样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利益，给南海

的国际环境带来长期的稳定性。

划界的国际经验
私自划界的做法愈演愈烈，大大减少了

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可以使用的海域，

引发纷争不断。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对

其作限制使用的判例，并在《公约》的修订中

得到反映。

1951年，国际法院判决了英国诉挪威渔

业案，这是国际上首例有关领海基线问题的

判决。判决支持了挪威的领海划界制度：挪威

北部海岸因韦斯特峡湾而深凹进去，而沿海

岛屿和岩礁星罗棋布。在这种情况下，领海从

“与本土连成一体”的沿海群岛的外侧线开始

测算，而将该连线的内侧水域作为内水。此线

可以是本土同岛屿适当地点相连接的直线。

挪威在 1935 年公布的敕令规定了 47条直线

线段，其中一些线段的长度超过 10海里，有 8

条超过 24海里、3条长于 39海里，最长的达

44海里———这便是“直线基线”的最初应用。

1982年，《公约》承认了这种领海基线的

划定方法，却并未对其使用条件加以严格限

定，而国际法院其后也并未对直线基线的长

度作出限定。2000年以后，国际法院对领海基

线的确定标准采取了严格的姿态。

1994年 11月 16日，《公约》生效，根据其

第 312条和第 313条的精神，自 2004年起，人

们对《公约》诸条款可以提出具体的修正案，

但要以“召开有关国际会议来平衡各方主张”

为前提。国际上许多海洋划界专家提出，要修

正和简化有关用于“海岸线曲折”和“海湾”情

形的直线基线的规则，以便解决目前存在的

诸多不合情理的状况。人们特别建议起草新

的直线基线规则，限制它的长度。《公约》的许

多部分还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改进。

按照《公约》精神，不少大陆沿海国早已

放弃了大于 12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改为 12

海里。至 1997年，世界上主张 12海里领海宽

度的沿海国已达到 132个，目前更多。随着

《公约》的生效，领海宽度（12海里）、专属经济

区宽度（200海里）的标准在各沿海国的实践

中日趋一致。

在国际法院与仲裁法庭的现代判例中以

及国家实践中，海洋划界的理论与方法正趋

向统一，海洋边界采用了单一边界（即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用一条边界划出）的做法。

海洋划界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和结果。国

际海洋边界只能由政府谈判或者由国际司法

判决来确定，并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和

协商来完成。

Report┃报道┃独家报道

在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研究员

李令华看来，南海

问题的复杂性不

仅在于南海存在

多方领土之争，还

在于重叠性的海

域管辖范围主张。

李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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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决缅、孟争端
1996年 10月，国际海洋法法庭宣告成立，总部设在

德国汉堡。该法庭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解释和

适用争端的司法解决程序之一。国际海洋法法庭自成立

以来至今已有 19个案例判决，大部分是船只的及时释

放和临时措施等。

2009年 12月，缅、孟两国正式将一海域争端提交国

际海洋法庭裁决。这是国际海洋法庭受理的第一起海洋

划界案。

2012年 3月，国际海洋法庭就孟加拉湾缅甸与孟

加拉两国领海争端作出最终裁决。裁决作出后，孟加拉

国和缅甸政府均对裁决表示满意和接受。这意味着缅、

孟两国 40多年的领海争端得到了解决。这一判决表明：

国际海洋边界的早日解决有利于国际形势的和平稳定，

有利于睦邻友好关系。

2011年 9月 8日至 24日，国际海洋法庭 21名法官

就缅、孟海域争端问题在德国汉堡召开听证会。

缅、孟海域争端实际上是国际众多海洋争端案件中

的一起案件。面对不同的海域争端，各国通常采用三种

方式解决：一是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二是通过法

律途径，提交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院裁决；三是以政治

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一方式不时伴有武力对抗。

如果争议各方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大于岛屿所能带

来的权益，法律途径解决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海洋争议有三种选择：国际海洋法庭、国

际法院以及国际仲裁机构。其中，国际海洋法庭解决海

洋争议非常便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法庭由 21名独立

法官组成。法官任期 9年，可连选连任。根据公约规定，

法庭的管辖权及于下列案件：(一) 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二) 关于与公约的目的有关的其他国际

协议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三) 如果同公约主题事

项有关的现行有效条约或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同意，有关

这种条约或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也可提交法庭。

选择国际海洋法庭解决争端，需要双方当事国同

意。一旦提交，其作出的裁决，双方当事国必须遵守。

独家报道┃报道┃Report

国际仲裁机构裁决厄、也争端
国际仲裁机构也是解决海洋争议的重要司法机

构。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对哈

尼什群岛的争端。

哈尼什群岛主要由 4个主要岛屿组成，最大的岛

屿面积将近 90平方公里。群岛位于红海东南端海域

正中，距离也门和厄立特里亚的距离相当。因此，难以

适用国际通行法则。哈尼什群岛不仅扼守着连接亚洲

和欧洲的红海入海口曼德海峡，还具有良好的经济开

发前景。因此，两国都不肯轻易放弃主权诉求，甚至动

用武力。

1998年 10月 9日，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仲

裁机构作出裁决，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存在争议的大哈

尼什岛的主权归属也门。厄政府表示遵守国际仲裁作

出的决定。两国的领土争端至此得以和平解决，两国

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资料提供 薛洪涛）

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决新、马争端
作为联合国常设机构，联合国国际法院在过去

几十年间，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海洋争议案件，如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关于白礁岛、中岩岛和南礁岛的主权

争端。

在 19世纪 4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占领了白礁

岛，并在岛上建造了一座灯塔，随后交与新加坡政府

管理。在 20世纪 50～70年代，新加坡陆续在岛上设

立了军事联络器材。但在 1979年，马来西亚在新出

版的地图上首次把白礁岛划入它的领土范围，由此

引发了关于白礁岛的主权争议。从 1993年春开始，

新加坡对白礁岛附近的中岩礁和南礁也提出主权要

求。

1994年，双方同意将这三个岛屿的主权纷争提

交国际法院处理。但具体事项的谈判却十分艰难，直

到 2003年，双方才签署了决定将岛屿争端交给国际

法院裁决的正式协议书。新加坡指出，自 19世纪 80

年代以来，其就一直对白礁岛进行着基于“和平基础

上”的有效控制并行使主权。新加坡为此提供了大量

的证据，最终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

2008年 5月，国际法院作出裁决，白礁岛主权归

新加坡，南部的中岩礁归马来西亚，南礁的主权则划

归所属海域的国家。

领海争端的国际裁决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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